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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修正案對教育現場的影響 
第十一條(原文)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除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或

第二十條規定分發者外，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一人。其中未

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其設置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別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教育部打算的修正條文)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除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分發之公費生

外，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為主席，委員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二、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三、家長會代表。  

四、與教育相關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  

學校班級數在六班以下者，前項第四款委員，得由學校視需要遴聘。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別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一條修正案之影響  

教育部增加了教育相關「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並且教育部也把原來「未兼行政代表不 

得少於 2 分之 1」的條文刪除，這意味著未來行政單位或學校，將有機會透過增加教育相關之

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的方式；進而實質掌控教評會的運作，而透過教評會去處理教師的

解聘、續聘、不續聘，直接掌握教師的工作權。  

 

第十七條之一(本條新增)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接受教師評鑑；其評鑑項目、內容、指標、方式、程序、評鑑結果之

運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七條之一修正案之影響  

此一條文為新增條文，此一條文無異是空白授權之極致，對評鑑之相關措施毫無規範。意味此

條法令修正通過，未來教育部對評鑑之指標可以無限上綱。至於結果之運用，更可讓主政者任

意妄為，作為排除異己的利器。也為將授予評鑑與考核掛勾之法源依據。  

 此條文再搭配十一條的修正案，可想像對未來教師的工作權將有多麼重大的影響  

 

第十八條之二(本條新增)  

教師在校服務時間，應包括教師依聘約及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負擔義務所需之時間。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校服務時間，應不少於學生在校作息之時間；學生在校作息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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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在校服務時間，依各學校之規定。  

 

第十八條之二修正案之影響  

此條文雖未明定教師在校服務，亦未明訂學生在校時間，甚至連學生在校時間之上限亦未規定，

但各教育主管機關可透過訂定學生可在校作息時間，框住教師工作時數，甚至於都 

不得異議。  

未來將嚴重影響教師之工作權益。  

 

第二十條(原文)  

教師之待遇，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條(修正條文)  

教師之待遇，以法律定之。於完成立法前，有關各級學校教師本薪（年功薪）、薪級、起 

敘薪級、提敘、加給、獎金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第二十條修正案之影響  

教師法自八十四年頒布至今教育部未曾將教師待遇法制化，明顯有行政怠惰之嫌，未來教師待

遇若僅由教育部擬訂再報行政院核定即可。那教育部更將不會積極將教師之待遇法制化，而是

任其對教師之好惡，或社會氣氛之調整進行待遇調整。這種不願意將教師待遇法制化的心態，

明顯的有想要透過對教師待遇的箝制，掌握對基層老師的控制。  

 

第二十六條(原文)  

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 (市) 為地方教師會；在 

中央為全國教師會。  

學校班級數少於二十班時，得跨區 (鄉、鎮) 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  

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  

地方教師會須有行政區內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全國教師會須有半數以上之地

方教師會加入，始得成立。  

 

第二十六條(修正條文)  

教師為配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促進教學正常化，輔導學生適性發展及增進教師專業成

長，以提升教育品質，得組成教師組織。  

前項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

教師會。  

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  

地方教師會應有行政區內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全國教師會應有半數以上之地

方教師會加入，始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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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修正條文之影響  

本來教師組織的成立是一個自主的組織，並未受到任何法規的箝制，但是二十六條修正條文這

樣處理了以後，未來教師組織不可再發出不平之鳴，僅只能為配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而成立，

成為教育主管機關之附屬單位。只能對其政策附和而不能有異議。那教師會的伙伴所辛辛苦苦

建立的教師組織的一切，將會被摧毀於一旦。  

 

第二十七條(原文)  

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  

一、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  

二、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  

三、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  

四、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宜。  

五、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  

六、制定教師自律公約。  

 

第二十七條(修正條文)  

本條刪除  

 

第二十七條修正條文之影響  

第二十七條的刪除，更將教師組織原本存在之價值消滅殆盡。  

對於原先各項會議之法定代表權、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宜之權利蕩

然無存，僅能讓相關單位為所欲為。這對基層教育的影響衝擊傷害，將是難以言喻。 

這也意味著政府對退休基金將徹底掌握。  

 

第二十九條(原文)  

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者，得向各

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該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及教育學者，且未兼行政教師不

得少於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有關委員本校之申訴案件，於調查及訴訟期間，該委員應予迴避；

其組織及評議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二十九條(修正條文)  

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算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前項措施屬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之爭議事項，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受理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但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者，得於調解紀錄送達之次日起算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出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由教師、社會公正人士、法律學者專家、教育學者專家、教師團體

代表、校長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及主管機關代表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三分之ㄧ；社會公正人士、法律學者專家、教育學者專家、教師團體代表、校長團體代

表、家長團體代表及主管機關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其組織及評議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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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與前項規定 

未符者，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調整。  

 

第二十九條修正條文之影響  

 

縮減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之比例，未來教師各項申訴案件將掌控於教育行政單位，有球 

員兼裁判之嫌。  

 

第三十二條(原文）  

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確實執行，而評議書應同時寄達當事人、主管機

關及該地區教師組織。 

 

第三十二條(修正條文） 

前條申訴、再申訴經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或原申訴評議決定，發回原措施學校、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或原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另為措施或評議決定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者，就其事件，依其性質，有拘束各關係機關、學校之效力，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或學校應確實執行。 

學校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得依相關法規追究責任，並作為辦

理學校獎勵、補助及其他措施之依據。  

申訴、再申訴評議書應送達當事人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第三十二條修正條文之影響  

刪除送達該地區教師組織，削弱地區教師組織之功能，將使教師權益之維護不復存在。  

 

第三十七條(原文）  

本法授權教育部訂定之各項辦法，教育部應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參與訂定。  

 

第三十七條(修正條文）  

本法授權教育部訂定之各項法規命令，教育部應邀請全國性之教師團體、校長團體及家長團體

代表參與訂定。  

 

第三十七條修正條文之影響  

未明定何者為全國性之教師團體，亦即任教育部自行認定邀約，教育部亦可邀約任何掛名”全

國”與其友好之教師團體參與，對大多數的教師權益難以維護。 

而且又把校長團體跟家長團體放入，明顯的是透過外圍組織的合作，徹底的摧毀全教會苦心所

建立的對教育政策的影響力。  

最重要的是透過這一條文加入校長團體跟家長團體讓這二個團體支持教師法的修正，以達成分

化教師、家長、校長的目的。  

 

第三十七條之一(本條新增)  

教師之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及請假之權利義務事項，於本法及其他與教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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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法規已有強制或禁止規定者，不得於團體協約中約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校服務時間，不得於團體協約中約定。  

 

第三十七條之一之影響  

教師各項權利義務未明訂於教師法中，僅片面授權教育部單方面制定，且不得協商，無異是視

教師為俎上肉任人宰割，全然忽視教師之權利義務。  

這個條文主要是擔心教師組工會後，可以利用工會法的規定，去爭取教師的權利跟義務，連教

師組工會僅存的一點點價值，教育部都要摧毀殆盡，就可以理解這是一部符合徹底摧殘基層教

育的法律修正。  

 

【結語一】  

這是一部為教育部量身訂做的教師法，讓教育部作為排除異議

（空白授權之評鑑、廢除教師組織功能），掌控教師（掌控教師

評議委員會、限定團體協商之範圍），最佳利器，甚至為教育部

無法將教師待遇法制化解套。  

教師惡法通過，未來教師將成為俎上肉，讓教育部予取予求，

毫無抗拒之力。  

 

【結語二】  

法律定之不周延，相關辦法又由教育部邀請未明訂或未具代表

性之名為「全國」的團體參與，再加上限縮或刪除教師會之各

項功能，最後補上一記「不得納入團體協商之範疇」，這在在地

都顯示出，教育部在開放師資多元化之後，打倒教師會、架空

教師工會，利用立法想要恢復一言堂，一條鞭的師資結構，身

為教師的你我，不得不深思。  
  


